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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水利行业 

节水机关建设工作的通知 

 

厅直各单位，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： 

为深入贯彻“节水优先”方针和国家节水行动总体要求，根据

《水利部关于开展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水节

﹝2019﹞92 号），现就组织开展全省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  按照率先将水利行业机关建成“节水意识强、节水制度完备、

节水器具普及、节水标准先进、监控管理严格”标杆单位的总体

要求，2019 年底前，厅机关及厅直各单位、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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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机关全部建成节水机关。各设区市辖 1/3 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

（务）局机关建成节水机关。2020 年底前，其余县（市、区）

水利（务）局机关全部建成节水机关。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务）局直属单位及行业党委管理

的企业参照本通知要求，积极开展节水机关建设。不具备独立物

业管理条件的水利行业单位，不列入本次创建范围，但要参照标

准强化节水管理。 

二、建设任务 

（一）完善节水管理制度。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，明确

节水管理领导职责、管理部门、人员和岗位职责。建立健全巡回

检查、设备维护、用水计量等用水管理制度。制定、实施节水计

划和年度用水计划，加强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。 

  （二）实施精细化管理。严格用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，定

期巡护和维修，杜绝跑冒滴漏。依据国家有关标准，配备和管理

用水计量器具，建立完善、规范的用水记录，鼓励建立用水实时

监控平台，加强用水总量和效率评估。 

  （三）加强节水设施建设。积极推广使用先进实用的节水新

技术、新产品，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设备和器具，开展卫

生洁具、食堂用水设施、空调设备冷却系统、老旧供水管网、耗

水设备等节水改造。绿化用水应采用喷灌、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

方式。 

  （四）积极利用非常规水。缺水地区和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

雨水集蓄利用建设，鼓励建设再生水利用系统和灰水处理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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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净水生产设备应安装尾水回收利用设施，空调冷凝水应进行收

集利用，绿化和景观用水尽量利用非常规水。 

  （五）强化节水宣传教育。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的显著位

置张贴节水标识。定期发布节水信息，开展节水宣传主题活动，

引导干部职工参与节水志愿活动，遵守节水行为规范。发挥新媒

体作用，普及节水知识，营造良好节水氛围。 

  （六）总结推广建设经验。及时总结提炼本单位节水机关建

设经验，为节水型单位建设提供示范，充分利用多种措施宣传推

广，推进本地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。 

    三、责任分工 

省节约用水办公室、省水资源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协调和技术

指导工作。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节水机关创建工作由省节约用

水办公室、省水资源服务中心牵头组织，各市负责具体实施；厅

机关（水利大厦、水务楼）由厅办公室牵头组织，机关后勤服务

中心、科教中心负责具体实施；厅直单位和水文分局由省节约用

水办公室、省河道局、省水文局、省水资源服务中心牵头组织，

各单位负责具体实施；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负责组织市本级及

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水利机关创建工作。 

    四、建设标准 

    《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》（见附表）由节水技术指标、

节水管理指标和特色创新指标三部分组成，总计 105 分。其中节

水技术指标和节水管理指标两项合计 100 分，特色创新指标 5 分

为附加分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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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省水利厅机关及厅直单位、各市水利（务）局节水机关验收

分数应不低于 90 分；县级节水机关验收分数应不低于 85 分；超

过 95 分的单位评为全省节水机关示范单位，依据《江苏省节约

用水条例》予以表彰奖励。 

    五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各市水利（务）局、厅直各牵头单位组织

制订节水机关建设实施方案，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报省节约用

水办公室备案。各单位需组织编制《节水机关实施方案》并通过

技术审查后方可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组织验收。各单位按照方案完成节水机关建设后，本

单位进行自查初验，达到验收分数要求后，分别于当年 10 月底

前向牵头单位提交验收申请、创建工作总结、逐项自评分和有关

证明材料（文档及声像资料）等。 

厅机关由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组织验收，各市水利（务）局

机关及厅直各单位由各牵头责任单位会同第三方机构（由厅招标

确定并承担技术服务费用）组织技术验收。验收合格并经公示无

异议的，发布节水机关单位名单。 

各市水利（务）局直属单位及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务）直属

单位验收由各市水利（务）局组织实施，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委托

第三方进行抽查。 

（三）组织保障。水利行业各单位机关既是节约用水工作的

监督管理机关，也是厉行节约用水的责任单位，水利部已将节水

型机关建设情况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体系和全国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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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文明单位创建评价体系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，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创建工作中的

重大问题；要积极筹措资金，安排专项经费，支持水利行业节水 

型机关建设，确保按期完成创建任务。 

 

    联系人：吴以柱，电话：025-86338068，传真：025-86338067， 

             邮箱：jssjsb2019@163.com 

    附件《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》 

 

 

 

 

江苏省水利厅 

2019 年 4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。 

  江苏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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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 
一、节水技术指标（50分） 

 

序号 指标 计算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

1 人均用水量 机关用水量/机关人数 

依据地方用水定额标准进行判定： 

人均用水量≤0.9×用水定额，得 10分； 

0.9×用水定额<人均用水量≤0.95×用水定额，得 8分； 

0.95×用水定额<人均用水量≤用水定额，得 6分； 

人均用水量>用水定额，不得分。 

10 

2 用水总量 根据实测计量统计数据计算 用水总量≤地方下达的用水计划，得 10分，每超过 1个百分点扣 2分，直至扣完。 10 

3 水计量率 
水计量器具计量水量/总水量

×100% 

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 100%，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 95%，全部达到得 10 分，有一

项未达到不得分。 
10 

4 
节水器具普

及率 

节水设备器具数量/总用水设

备器具数量×100% 

节水设备、器具数量占总用水设备、器具数量的比例为 100%得 10 分，每低 1 个百分点扣

2分，直至扣完。 
10 

5 
用水管网漏

损率 

用水管网漏损水量 /总水量

×100% 

用水管网漏损率≤1%，得 5分； 

1%<用水管网漏损率≤2%，得 3 分； 

用水管网漏损率>2%，不得分。 

5 

6 
中央空调冷

却补水率 

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量/中央

空调冷却塔总循环量×100% 
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≤1%得 5 分，每高 0.2%，扣 1分，直至扣完。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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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节水管理指标（50分） 

序号 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

1 规章制度 
现场查看、 

随机抽查 

1）建立巡回检查、设备维护、用水计量等节水管理规章和制度，每建立一项得 1分，满分 3分； 

2）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，明确节水主管领导、主管部门和节水管理人员得 3分； 

3）编写用水计划实施方案并落实下达的用水计划得 2 分，完成当年内部节水指标得 2分； 

4）制定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得 2分。 

12 

2 计量统计 
现场勘查、 

核实数据  

1）依据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》（GB/T29149-2012），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按分户、功能分区

实现二级计量，得 3分，实现按分户计量得 1分； 

2）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实现分户、功能分区二级，且记录完整得 3分，实现分户，且记录完整得 1分； 

3）建立用水实时监控系统/平台，或能耗监控平台涵盖了用水系统得 3分。 

9 

3 管理维护 
现场查看、 

复核 

1）定期巡护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且记录完整得 2分； 

2）无擅自停用节水设施行为得 1分； 

3）有完整的管网图得 2分； 

4）有完整的计量网络图得 2分； 

5）近 3年内利用水平衡测试等方式进行节水诊断的得 2分； 

6）绿化采用喷灌、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得 2分。 

11 

4 
非常规水

源利用 
现场查看 

1）建设雨水集蓄设施并有效利用得 3分； 

2）建设灰水、纯净水尾水、空调冷凝水等水处理再利用装置并用于景观、绿化等的，每建设一项得 1分，满分 3分。 
6 

5 宣传教育 
现场查看、 

随机抽查 

1）编制节水宣传材料得 1分，开展节水宣传主题活动、专题培训、讲座得 2分； 

2）在主要用水场所（洗手间、沐浴房、开水间、食堂操作间、餐厅洗手池等）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语得 2分，

一处未实施扣 0.5分，直至扣完； 

3）在办公楼大厅滚动播放节水宣传标语得 1分； 

4）定期发布节水信息，对浪费水现象进行曝光得 2分； 

5）动员职工积极参与节水、护水志愿活动得 2分； 

6）发挥新媒体作用，普及节水知识、宣传经验做法得 2分。 

12 

 

 

三、特色创新指标（5分） 

对体现地方特色，取得显著成效的节水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创新工作，视创新工作成效赋分，最高得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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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 明 

一、为贯彻落实“节水优先”方针，发挥水利行业示范引领作

用，按照 2019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“树立一个标杆，开展水利行

业节水机关建设”的要求，制定本标准。 

二、本标准适用于厅机关（水利、水务大厦）、厅直各单位和各

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机关节水机关的建设和验收。 

三、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由节水技术指标、节水管理指

标和特色创新指标三部分组成，总计 105 分，其中节水技术指标和节

水管理指标两项合计 100 分，特色创新指标 5 分为附加分项。节水技

术指标 50 分，由人均用水量、用水总量等 6 项指标组成；节水管理

指标 50 分，由规章制度、计量统计等 5 项指标组成。 

四、水利行业节水机关的总得分应当≥90 分。 

五、有关名词解释和说明 

（一）节水技术指标 

1.人均用水量是指机关用水量与机关人数的比值。机关用水量是

指统计周期内机关正常运行过程中从各种水源获取的水量，不包括

非常规水源；机关人数是指在本机关工作的在编职工和非在编职工

的年末人数总和，非在编职工指时间超过半年的借调人员和保安、

保洁等物业服务人员。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勘察等方式。 

在对人均用水量指标进行评分时，优先依据地方用水定额标准

进行判定，对于无机关用水定额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依据上一

个自然年度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同类型单位用水量平均值进行

判定；对于用水定额为区间值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如有特定说

明，按照说明执行，若无说明，用于判定的用水定额应从严选择；

有通用值和先进值区分的，按照先进值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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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据《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24789-2009）

国家标准，水计量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，用水单位、次级用水单位、

用水设备（用水系统）的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与上级水计量器具

计量的水量的百分比。验收时采用查阅资料和现场随机抽查的方式。 

次级用水单位指用水单位下属的用水核算单位。机关次级用水

单位有：办公楼、食堂、景观绿化、中央空调、浴室等。 

3.节水器具普及率中节水设备、器具是指满足《节水型卫生洁具》

（GB/T31436-2015）国家标准的，或有节水认证证书的，或列入《节

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的用水设备、器具。验收时采取现场随机抽

查的方式，抽查的用水点不少于 10 处。 

4.用水管网漏损率是指用水管网漏损水量与用水总量的比值。用

水管网漏损率的要求参照《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》

（GB/T26922-2011）。验收时采用查阅资料、实地复核的方式。 

5.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是指用于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量占总循

环量的百分比。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和现场查验相结合方式。 

（二）节水管理指标 

1.非常规水利用 

灰水是指从洗脸池、地漏里出来的水。 

空调冷凝水包括中央空调和分布式空调冷凝水。 

2.宣传教育 

主要用水场所包括洗手间、淋浴室、开水间、清洁间、食堂操

作间、餐厅洗手池等。 

六、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中，缺项指标以满分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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